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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农业大学 2026 年接收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入学须知

第一条 申硕流程：申请人于指定网站完成报名，通过资格审查后，在规定学习期限内

通过学校组织的课程考试和国家组织的水平考试，完成全部培养环节且认定合格，并按要求

发表学术/实践成果，经学校审议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，授予硕士学位，颁发硕士学位证书。

第二条 报名入册：申请人完成网上报名且通过报名资格预审后，须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

成现场确认。学校将于每月初为学员发放入学通知书，并于每年 2月份统一进行审核入册。

第三条 学习期限：从审核入册之日起，学位申请有效期限为 7 年。其中，申请人必须

在 5年内完成学校组织的全部课程考试和国家组织的水平考试(以下简称“全国统考”)，且

成绩合格。5年内未通过学校组织的课程考试和国家组织的水平考试或 7年内未取得学位者，

本次申请无效，学校不再受理其学位申请。

第四条 课程学习：申请人可根据个人情况，自愿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之一进行课程学习：

（1）线下学习方式：每年 6月份之前提出申请，9月份办理入校，与校内全日制硕士生

同步上课，同步管理，在一学年内完成全部课程学习及考试，学习期间食宿费用自理（学校

不作统一安排）。

（2）线上学习方式：全年均可申请，通过专用网络平台完成课程学习，需另行缴纳网

络平台服务费（此费用由平台服务方收取并负责解释）。

申请人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全部课程学习，考核合格，颁发吉林农业大学同等学力人员

申请硕士学位课程水平认定证书（结业证书）。课程考核不合格者，可申请重修一次。

第五条 全国统考：全国统考一般在每年 3月份报名，5月份考试。申请人应按照国务院

学位委员会当年印发的考试工作通知，根据本人所申请专业统考科目要求，在中国教育考试

网进行报考，考试科目为“学科综合”和“外国语”，每科满分 100 分，60 分为合格，报考

费用自理。

申请人自入册之日起 5年内仍未通过全国统考，学校不再接受其学位申请。考试年限按

照以下规则计算：

起算时间：自申请人审核入册后具备报考资格的首个年度起算，考试年限连续 5年有效。

该年限实行连续计算，期间不因个人缺考、未报考等情形暂停或延长。

举例说明：若申请人于 2026 年 2 月入册（当年网报截止日前），其考试年限自 2026 年

起算，至 2030 年截止；若于 2026 年 6 月入册（当年网报截止日后），其考试年限自 2027

年起算，至 2031 年截止。

第六条 学位论文：申请人通过学校的课程考试和全国统考后，可申请进入论文阶段。

学校统一分配指导教师，申请人应在导师指导下，于一年内完成开题报告、中期考核、论文

撰写及发表学术/实践成果等相关工作。并在提交论文后半年内通过论文检测、论文评审和

论文（预）答辩。论文未通过者，可在最长学位申请期限内，重新申请一次；仍未通过或逾

期未申请者，学校将不再受理其申请。

第七条 学位授予：学校按照相关文件规定，对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，经校学位评定委

员会审议批准，授予吉林农业大学学术型硕士学位，颁发硕士学位证书。

第八条 费用缴纳：申请人需通过吉林农业大学校园统一支付平台，根据课程学习、论

文指导、学位申请等不同环节内容分三次完成缴费，其中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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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课程学习：学费 8000 元/生，申请人应在入学前完成缴纳。

2.论文指导：学费 8000 元/生，申请人应在通过全国统考后，进入论文指导前完成缴纳。

3.申请硕士学位费：5000 元/生，申请人应在提交学位论文前完成缴纳。

缴费完成后，申请人可于 7个工作日后自行登录缴费平台下载学费电子发票。

第九条 退学退费：申请人因个人原因终止课程学习和学位申请，本人须提交书面申请，

报学校审批后办理相关退学手续。申请人自缴费之日起 30 日内提出退费申请，当次所缴费

用全额退还；超过此期限，当次所缴费用不予退还。

第十条 其他须知：

1.申请人承诺报名时所提交的全部证明材料及填报的各项信息完整、真实、有效。若存

在信息不实情形，本人自愿承担取消申请资格、作退学处理及撤销已授予学位等一切后果。

2.申请人应及时关注学习平台、学校官网发布的关于学业事项的重要通知。联系方式变

更应及时通知学校管理人员，若因个人原因导致学校未能及时告知其参加课程学习、各类考

试、培养环节等重要事宜，相关后果及损失全部由申请人自行承担。

3.申请人在校期间若因自身过失造成人身安全等各类事故，学校不承担相关责任。

4.申请人承诺已知悉学校收费标准和缴费要求，由本人通过学校指定缴费平台完成缴费；

未按规定缴费造成的一切损失，由申请人自行承担。

5.申请人承诺已知悉同等学力人员没有学籍，吉林农业大学不提供在籍证明和学历证书，

申请人参与学习以外的社会事务和其他活动，均与学校无关。

6.因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因素发生变化的，学校将及时发布通知，相关事宜以最新

政策要求为准。报名过程中，若工作人员的政策解读与招生简章、入学须知、报读流程不一

致，或申请人对所缴各类费用持有疑问，需与学校相关部门联系确认，联系电话：

0431-84533399、0431-84532795。

7.其他未尽事宜，以学校相关管理办法为准。

8.本须知一式两份，学校和申请人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效力。

声明：本人自愿参加吉林农业大学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学习，已详细阅读并知悉

上述全部内容，充分了解学校关于同等学力人员的培养环节及管理流程，明晰所交费用构成，

承诺严格遵守上述各项管理规定。本人保证提交的所有材料均真实有效，如因提供虚假、错

误信息或违反上述规定产生一切不良后果，均由本人自行承担。

（请仔细阅读上述内容，如无疑问，在下方横线处誊写“本人已详细阅读并知悉上述全部

内容，无任何异议。”）

申请人（本人签名并按捺手印）： 身份证号：

申请专业： 联系方式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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